附件1
《核（换）发<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>验收

标准（2018修订版》修订条款

1.“蒙中药制剂”修改为“中药（蒙药）制剂”，涉及条款：第5条、第7条、第36条、第74条；

2.“蒙中药材”修改为“中药材、蒙药材”，涉及条款：第7条、第8条、第19条、第38条、第40条；第43条、第56条、第64条、第74条；

3.“蒙中药炮制”修改为“中药（蒙药）炮制”，涉及条款：第8条；

4.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”修改为“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”，涉及条款：第44条、第77条。

